
4.1.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建筑结构在设计工作年限内应能够承受正常使用期间预期可能出现的各种作

用，满足预定的使用要求及具有足够的耐久性。预期出现的各种作用包括恒载、活

荷载、风荷载及地震作用等，结构的耐久性指在规定的设计工作年限内结构构件保

持承载力和外观的能力，并满足建筑使用功能要求。结构设计应根据各种荷载组合

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设计、施工及运维等并应符合国

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工程结构通用规

范》GB 55001、《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建筑与市政地基基

础通用规范》GB 55003、《组合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4、《木结构通用规

范》GB 55005、《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7、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8 等；关注环境类别对结构包括基础构件等影

响，并应采取相应抗腐蚀提高结构耐久性的措施；同时，针对建筑运行期内可能出

现地基不均匀沉降、使用环境影响导致的钢筋（材）锈蚀等影响结构安全的问题，

应定期对结构进行检查、维护与管理。 

建筑外墙、屋面、门窗、幕墙及外保温等围护结构应满足安全、耐久和防护要

求，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可靠，且能适应主体结构在多遇地震及各种荷载作用下的

变形。建筑围护结构防水对于建筑美观、耐久性能、正常使用功能和寿命都有重要

影响，因此建筑外墙、建筑外保温系统、屋面、幕墙门窗等还应符合《建筑外墙防

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235、《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144、《屋面工程技

术规范》GB50345、《建筑幕墙》GB/T21086、《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

《点支式玻璃幕墙支撑装置》JG/T138、《吊挂式玻璃幕墙支承装置》JG139、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33、《塑料门窗工程技术规程》JGJ103、

《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JGJ 214 等现行标准中关于防水材料和防水设计施工

的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含设计说明、计算书等）；评

价查阅相关竣工图（含设计说明、计算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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